桂林市公共租赁住房申请表（A）
（低收入家庭和个人专用）
2024年5月版       申请批次：       受理编号：            受理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申请人姓名
	
	婚姻状况
	
	联系电话
	

	户籍详细地址
	
	民族
	

	居住详细地址
	
	学  历
	

	家庭类别
	□ 低收入家庭（低保边缘家庭）
□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
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
   支出型困难家庭
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家庭
	申请保障
方 式
	□ 货币补贴
□ 实物配租

	申请人、配偶及子女信息（总人数      人）
	家庭人均月收入
	

	与申请人关系
	姓 名
	性别
	年龄
	身份证号码
	工作（学习）
单位或居委会
	月收入

	本人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申请人银行
账号
	
	开户行
	

	申请人家庭机动车辆登记情况：无　有，车辆品牌　　　　，车牌号码　　　　　　，车主姓名　　　　　　　

	申请人
群体属性
	□6 0岁以上老人 残疾人    □优扶对象、军烈属等   □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  
青年医生   青年教师    □见义勇为、劳动模范等  □孤寡老人   □重大疾病   □环卫、城管    □公交司机    居住证持有人    □辅警人员   其他　　　　　　　

	现居住房屋情况
	□单位宿舍   □租住   □借住   □自有住房   □单位自管公房 □其他

	房屋坐落
	产权人
	产权人与申请人关系
	建筑面积
	人均住房建筑面积

	
	
	
	
	

	本 人 承 诺
本人郑重承诺：所提供的个人家庭成员的房产、收入、财产、婚姻、居住等情况真实有效，同意审核部门向金融、社保、公积金、不动产、公安等部门查询本人及共同申请人存款、证券、社保、公积金、不动产、车辆等家庭财产经济状况，本人严格遵守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政策规定，如有隐瞒、虚报、谎报、伪造有关情况，或者在审核、轮候、保障期间家庭人口、房产、收入、财产等发生变化不符合申请条件的，可立即取消本人及共同申请人的申请资格，本人愿意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责任。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共同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申请人代表
单位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系我单位（在编职工/聘用职工/临时职工），月收入            
元，我单位承诺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，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，并愿意配合住房保障部门进行相关的核查工作。　

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
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共同申请人1单位意见
	

   　　        系我单位（在编职工/聘用职工/临时职工），月收入           
元，我单位承诺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，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，并愿意配合住房保障部门进行相关的核查工作。
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共同申请人2单位意见
	　        系我单位（在编职工/聘用职工/临时职工），月收入           元，我单位承诺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，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，并愿意配合住房保障部门进行相关的核查工作。
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
政府初审意见
	

经初审，该申请人提交的材料齐全、填报信息属实，其申报家庭人均月收入为        元，该申请家庭属于（□1.低收入家庭（低保边缘家庭）  □2.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 □3.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□4.其他意见：　　　　　　   。符合低收入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申请条件，拟同意申请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房产管理处
意见
	
核定申请家庭人均月收入为     元 ，人均拥有住房建筑面积为     平方米，（□符合  □不符合）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条件，（□同意  □不同意）公示,拟定保障类别为      保障对象，保障人口为    人，家庭租赁补贴发放额度为     元/月，实物配租租金缴纳系数为      。

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房产管理处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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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桂林市公共租赁住房申请表（B）
（非低收入家庭和个人专用）
2024年5月版         申请批次：       受理编号：          受理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申请人姓名
	
	婚姻状况
	
	联系电话
	

	户籍详细地址
	
	民族
	

	居住详细地址
	
	学历
	

	家庭类别
	□ 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
□ 新就业住房困难家庭
□ 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家庭
□ 其他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申请保障
方  式
	□ 货币补贴
□ 实物配租

	申请人、配偶及子女信息（总人数      人）
	家庭人均月收入
	

	与申请人关系
	姓 名
	性别
	年龄
	身份证号码
	工作（学习）单位或居委会
	月收入

	本人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申请人
银行账号
	
	开户行
	

	申请人家庭机动车辆登记情况：无　有，车辆品牌　　　　，车牌号码　　　　　　，车主姓名　　　　　　

	申请人
群体属性
	□6 0岁以上老人 残疾人    □优扶对象、军烈属等   □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  
青年医生   青年教师    □见义勇为、劳动模范等  □孤寡老人   □重大疾病   □环卫、城管    □公交司机    居住证持有人    □辅警人员   其他　　　　　　　

	现居住房屋情况
	□单位宿舍   □租住   □借住   □自有住房   □单位自管公房 □其他

	房屋坐落
	产权人
	产权人与申请人关系
	建筑面积
	人均住房建筑面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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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本 人 承 诺
本人郑重承诺：所提供的个人家庭成员的房产、收入、财产、婚姻、居住等情况真实有效，同意审核部门向金融、社保、公积金、不动产、公安等部门查询本人及共同申请人存款、证券、社保、公积金、不动产、车辆等家庭财产经济状况，本人严格遵守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政策规定，如有隐瞒、虚报、谎报、伪造有关情况，或者在审核、轮候、保障期间家庭人口、房产、收入、财产等发生变化不符合申请条件的，可立即取消本人及共同申请人的申请资格，本人愿意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责任。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共同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申请人
代表单位意见
	
　　     系我单位（在编职工/聘用职工/临时职工），月收入           元，我单位承诺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，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，并愿意配合住房保障部门进行相关的核查工作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
（单位盖章）


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共同申请人1单位意见
	
　　     系我单位（在编职工/聘用职工/临时职工），月收入           元，我单位承诺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，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，并愿意配合住房保障部门进行相关的核查工作。
（单位盖章）


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共同申请人2单位意见
	　　     系我单位（在编职工/聘用职工/临时职工），月收入           元，我单位承诺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，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，并愿意配合住房保障部门进行相关的核查工作。
（单位盖章）


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房产管理处意见
	
核定申请家庭人均月收入为     元 ，人均拥有住房建筑面积为     平方米，（□符合  □不符合）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条件，（□同意  □不同意）公示，拟定保障类别为         保障对象，保障人口为    人，家庭租赁补贴发放额度为     元/月，实物配租租金缴纳系数为      。

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房产管理处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